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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最新政策动态解读 

——合规审计门槛、频次与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的最新监管口径 

发布日期：2026 年 5 月 7 日 

说明：本文依据 2026 年 4 月国家网信系统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法规问答及现行有效法律

法规整理，重点提示企业在个人信息数量统计、合规审计频次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治理方面的

最新监管口径与实务影响。 

一、最新政策口径聚焦了三项高频合规问题 

1. 个人信息数量按“涉及的自然人数量”统计 

监管口径进一步明确：法律法规中关于“处理超过 1000 万人个人信息”等数量门槛，统计对象

不是记录条数、账户数量或设备数量，而是当前实际涉及的自然人数量；计数时包含本数，但

已删除的个人信息不再纳入统计。这一口径直接关系到企业是否触发更高等级的数据治理义务。 

2. 合规审计频次与处理规模直接挂钩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及《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处理超过 1000 万人个人信息

的企业，原则上应当每两年至少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结合国家标准的参考口径，

处理超过 100 万但不超过 1000 万人个人信息的企业，通常应每三年至四年至少审计一次；处

理不超过 100 万人个人信息的企业，通常应每五年至少审计一次。 

3.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适用更严格的年度审计要求 

只要企业在业务过程中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无论是否在前端对未成年人身份作出明确识别，

均应按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要求，每年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开展一次

专项合规审计。监管关注点不只在于是否“故意面向未成年人”，而在于企业是否客观上处理了

该类信息。 

二、对企业合规管理的直接影响 

1. 数据台账必须从“记录维度”转向“主体维度” 

很多企业的数据统计仍按账号、订单、设备或数据表口径管理，难以准确回答“当前处理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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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在最新监管口径下，企业应能穿透到自然人维度识别覆盖人数，并区

分存量、增量和已删除数据，否则在审计、报送和交易尽调中都容易出现口径失真。 

2. 审计不再是形式性留痕，而是治理节奏安排 

企业应把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纳入年度治理计划，并与权限管理、委托处理管理、跨境提供

评估、敏感个人信息管理和供应商审查联动。对于业务扩张较快的平台型企业，审计触发点可

能随着用户规模增长而提前，不能等到监管问询或交易交割前才临时补课。 

3. 未成年人场景需要单列规则、单列审计、单列整改 

教育、游戏、内容平台、消费互联网及智能终端企业尤其需要注意：即便产品并非专门面向未

成年人，只要存在未成年人注册、浏览、互动、支付或设备使用场景，就应尽快核查告知同意

机制、监护人授权路径、最小必要处理、留存期限和第三方共享安排。 

三、企业可以立即采取的四项行动 

1. 重新校准个人信息数量统计口径 

由法务、隐私、数据和业务团队共同梳理内部统计规则，统一“自然人数量”的口径，并建立删

除数据不再计入的证据链条，确保制度文件、内部报表和外部披露口径一致。 

2. 设定分层审计日历和触发阈值 

建议将 100 万、1000 万等关键数量节点设置为内部预警阈值，在接近阈值时提前启动抽样核

验、差距评估和审计准备，避免在实际跨线后再被动整改。 

3. 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开展专项排查 

企业应尽快识别哪些产品、模块和合作方可能接触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并单独检查隐私政策、

默认设置、画像推荐、营销推送、客服流程是否满足更高标准。 

4. 将隐私合规前移到投融资、并购和系统整合阶段 

对涉及中国业务的数据整合项目，个人信息数量门槛、审计历史、未成年人信息处理情况及删

除机制，应成为交易尽调和投后整合的必查项目。最新口径虽然并非专为并购场景制定，但会

直接影响交易中的陈述保证、交割条件和整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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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2026 年 4 月的最新问答没有改变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明显收紧并细化

了企业最容易忽视的三个问题：如何算数量、多久做一次审计、以及如何对待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对在华经营的企业而言，当前更重要的不是继续讨论规则是否会趋严，而是尽快把这些口

径转化为可执行的数据盘点、审计计划和整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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